晋军工办发〔2010〕114号

关于转发省安委办《关于加强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安全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各民爆企业：

现将山西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关于加强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安全管理的若干规定》（晋安办发〔2010〕63号）文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主题词：安全管理 若干规定  通知
抄报：工信部安，省安委办，省经信委

抄送：省安监局二处、各市安监局
山西省国防科工办               2010年9月21日印发

晋安办发〔2010〕63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印发《关于加强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安全管理

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各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省直有关行业部门：

现将《关于加强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安全管理的若干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关于加强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

安全管理的若干规定
一、民用爆炸物品属于易燃易爆的特殊产品，从事民爆生产和销售的企业，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严禁违法建设、违法生产、违法经营。
二、严格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管理。严禁民爆生产企业超计划生产。严禁超产、超时、超员、超量生产。
三、继续推进技术进步，限期淘汰达不到技术要求和本质安全水平的生产线。积极推进液态硝酸铵原料的运用。着力推广混装车等移动式炸药生产方式，引导企业加快向爆破服务领域的延伸。对年使用量达到3000吨以上并符合现场混装车服务技术要求的用户，推广现场混装车服务。
四、严格民用爆炸物品的储存管理。严禁超量储存民用爆炸物品，严禁在生产车间、运输通道、运输车辆及露天场所储存或放置超出规定数量的民用爆炸物品，严禁民爆生产、销售企业储存非法制造及罚没的民用爆炸物品。
五、严格民用爆炸物品销售的监督管理，规范民爆产品市场秩序。双方签订的民用爆炸物品买卖合同须经省国防科工办备案登记。
六、民爆产品销售要本着就地、就近、安全的原则，尽量减少跨省采购及长距离运输。积极支持国家和省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所需的民用爆炸物品供应。
七、我省民爆企业仓储网络齐备，具备配送条件。要着力推广民用爆炸物品的现代物流配送，努力减少危险源数量。
八、严格规范民用爆炸物品的销售行为，民爆企业应严格执行国家发改委和省物价局制定的价格政策，严禁不正当竞争。严禁使用现金或实物进行交易，严禁拖欠货款。爆破作业单位购买民用爆炸物品只能用于本单位实施的爆破作业，严禁转卖。
九、继续推进民爆企业兼并重组，重点在资产整合上下功夫。鼓励骨干生产企业与销售企业、爆破企业联合重组，发展生产销售爆破服务一体化生产经营模式。
十、各市、县民爆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按规定职责和程序管理本地所辖民爆企业。民爆生产、销售企业安全评价由企业聘请有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进行评价并出具安评报告，各市、县民爆监管部门不得组织安全评价和评估。
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各民爆生产、销售企业，要严格执行本规定，凡违反上述规定的，要严格追究责任；涉嫌犯罪的，要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